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4年12月8日由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5年2月28日 

    为规范海事诉讼中扣押与拍卖船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法律，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海事请求人申请对船舶采取限制处分或者抵押等保全措施的，海事法院可以依照

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准许并通知船舶登记机关协助执行。

    前款规定的保全措施不影响其他海事请求人申请扣押船舶。

    第二条 海事法院应不同海事请求人的申请，可以对本院或其他海事法院已经扣押的船舶

采取扣押措施。

    先申请扣押船舶的海事请求人未申请拍卖船舶的，后申请扣押船舶的海事请求人可以依

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向准许其扣押申请的海事法院申请拍卖船舶。

    第三条 船舶因光船承租人对海事请求负有责任而被扣押的，海事请求人依据海事诉讼特

别程序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拍卖船舶用于清偿光船承租人经营该船舶产生的相关债务

的，海事法院应予准许。

    第四条 海事请求人申请扣押船舶的，海事法院应当责令其提供担保。但因船员劳务合

同、海上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申请扣押船舶，且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

可以不要求提供担保。

    第五条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海事请求人提供担保的具体数额，

应当相当于船舶扣押期间可能产生的各项维持费用与支出、因扣押造成的船期损失和被请求

人为使船舶解除扣押而提供担保所支出的费用。

    船舶扣押后，海事请求人提供的担保不足以赔偿可能给被请求人造成损失的，海事法院

应责令其追加担保。

    第六条 案件终审后，海事请求人申请返还其所提供担保的，海事法院应将该申请告知被

请求人，被请求人在三十日内未提起相关索赔诉讼的，海事法院可以准许海事请求人返还担

保的申请。

    被请求人同意返还，或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被请求人负有责任，且赔偿或给付金额与海事

请求人要求被请求人提供担保的数额基本相当的，海事法院可以直接准许海事请求人返还担

保的申请。

    第七条 船舶扣押期间由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负责管理。

    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不履行船舶管理职责的，海事法院可委托第三人或者海事请求

人代为管理，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承担，或在拍卖船舶价款中优先拨

付。

    第八条 船舶扣押后，海事请求人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向其他有管

辖权的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的，可以由扣押船舶的海事法院继续实施保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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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

（201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1次会议通过，自2015年3月1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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